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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持有梅花卡（永久居留）之外國高級專業人才申請歸

化國籍流程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107年9月25日台內戶字第10712005352號函（諒達）

續辦。兼復教育部107年10月3日臺教文(四)字第107017004

5號函。

二、持梅花卡之高級專業人才如符合各項歸化要件，無須先向

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推薦理由書，可直接檢具歸化

、無戶籍國民居留及定居等申請文件向住所地戶政事務所

申請歸化、居留及定居，由戶政事務所將上揭申請案層轉

該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轉本部，由本部主動函詢中央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否同意推薦，如經同意，免提「歸化

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審查會」審查其資格，於審查其各項

歸化要件符合國籍法規定後即許可歸化國籍，並將居留、

定居申請案轉送本部移民署許可渠等居留、定居。俟完成

後，申請人至預定申報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初設戶籍，

一併領取歸化國籍許可證書及申請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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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附高級專業人才申請歸化、居留、定居、設籍流程1份

，請參考。

正本：中央研究院、行政院中央各部會、本部移民署、消防署、營建署、民政司、地政

司

副本： 2018-10-08
11:11:24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流程 辦理機關 辦理事項 

歸化國籍 住所地戶政事務所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內政部 

1. 一般外國人，須經歸化

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審

查會審查認定為高級專

業人才。 

2. 持梅花卡者，由內政部

函詢中央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是否同意推薦。 
3.審查各項歸化要件。 

 

居留、定居 

初設戶籍 預定申報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

1.戶政事務所依定居證辦

理初設戶籍登記，製作

國民身分證、戶口名簿。 

2.將歸化國籍許可證書、國

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一

併送交當事人。 

直轄市、
縣(市)政
府 

高級專業人才申請歸化、居留、定居、設籍流程 

內政部移

民署 

推薦 
中央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 

檢具專業證明文件向中央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推

薦理由書。 

檢具推薦理由書（持有梅

花卡者無須檢附）、歸化、

無戶籍國民居留及定居應

備文件予住所地戶政事務

所轉送內政部。 

 

歸化國籍許可證書 

內政部移民署函

送臺灣地區定居

證予預定申報戶

籍地戶政事務所 

申請人(一般外國

人及持梅花卡者) 

申請人 
(一般外國人) 

申請人 
(持梅花卡者) 


